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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臺南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南市政府辦理「古代戎克船復原重現

計畫」未經詳實評估即增設船隻出海航

行設施，致生主桅桿斷損事故，迄未修

復及釐清責任，且未覈實審查保險理賠

要件，相關修復費用難以獲得理賠；又

於「船博物館及展示工程計畫」逕行增

加施作工項而超出原預算規模，且建築

本體工程未取得建造執照，即任由承商

開工施作，嗣因結構設計不當而須辦理

變更設計，造成工程停工而解約，核與

原規劃目的未符，另相關採購卷證資料

移交管理不善，皆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

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臺南市政府於改制前（臺南市與臺南縣於民

國【下同】99 年 12 月 25 日起合併升格為直轄市，稱

「臺南市」，以下皆稱市府）為結合安帄舊聚落內歷

史文化資產與內港優越之親水空間，打造安帄港成為

國際級綜合性港灣，於 92 年提出「安帄港歷史風貌園

區計畫」，並於該計畫列入「古代戎克船復原重現計

畫」之子計畫（該仿古木船市府於 95 年底委外進行「臺

灣船」復原研究計畫，該研究報告書載述中式帆船又

稱「唐山船」或「戎克船」，96 年底市府提出「安帄

港歷史風貌園區」修正計畫書時，增列「古代戎克船

復原重現計畫」，又交通部高雄港務局（下稱高雄港

務局，該局於 101 年 3 月 1 日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

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，負責商港區域之規劃、建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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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經營管理、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等部分，交通

部航港局則辦理航政及港政等業務，本船相關業務則

移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辦理，包含船舶檢丈、

登記與航行安全業務之規劃、執行及督導等業務）於

100 年初進行船舶檢驗時，市府將船名訂名為「臺灣

成功號」，以作為船舶執照之正式名稱，並標明於船

身，以下皆稱本船），惟本船未經詳實評估即變更設

計，增設遠航設備而能出港航行，除延宕本船興建期

程外，另於出港航訓期間嚴重毀損，致耗資新臺幣(下

同)1 億 2 千萬餘元（決標金額）復原重現計畫之本船

長期閒置，且未配合營運規劃興建相關主題館，無法

實現預期效益，又未覈實審查保險理賠要件，致相關

修復費用無法獲得理賠。 

另市府亦將「南陽艦修復暨展示計畫」(其後更換

為德陽艦)列入「安帄港歷史風貌園區計畫」之子計畫

，並預計耗資 1 億 6 千餘萬餘元（決標金額）辦理「

船博物館及展示工程第一期工程」等 8 案，然除船博

物館未取得建造執照即逕行施作，且因變更設計期程

逾 6 個月，致工程解約外，亦未就船艦修復展示工程

經費詳予分析，致更換受贈船艦所需花費之支出未見

節省，且未經採購程序即逕行變更設計增加採購範圍，

以及相關採購卷證資料移交管理不善，致稱難以尋獲，

又對本院所詢事項，未能切實釐清說明。 

爰經本院立案調查，經調閱市府、文化部(本案相

關計畫主要由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【下稱文建會】

補助，該會於 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為文化部)、交通

部航港局、國防部海軍司令部(下稱海軍司令部)有關

卷證資料，及請審計部提供相關查核資料外，調查委

員並於 102 年 3 月 4 日赴臺南市府現勘古代戎克船及

聽取簡報與詢問市府及文化部有關人員（本案原主辦



 3 

單位為市府文化觀光處，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後

，本船由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主辦，屬文化局之二

級機關，並由文化局督導，而德陽艦展示部分則由文

化局主辦），嗣請有關機關補充說明資料後，業已調

查竣事，茲臚列糾正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臺南市政府未經詳實評估，即於「古代戎克船復原

重現計畫」另案增設本船之出海遠航設施，且疑因

主桅桿疏於養護及任由承商未依設計私設鐵框等

情，影響主桅桿結構，然於本船航訓期間早已發現

主桅桿異常現象，市府竟任由繼續下海航行，致主

桅桿斷裂，迄未釐清責任與修復，船隻長期閒置，

而未達預期效益，浪費鉅額公帑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查 92 年 3 月 3 日市府函送「安帄港國家歷史風

景區籌建計畫書」予文建會審查，經文建會及行

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(下稱經建會)審議通過後，

行政院於 94 年 5 月 20 日核定「安帄港國家歷史

風景區計畫」，計畫期程 92 至 96 年，由中央全

額負擔總經費 30 億元，分為歷史核心區（熱蘭

遮城暨周邊環境整頓計畫、億載金城周邊環境整

頓計畫）、觀光發展（遊憩碼頭、港岸及離岸旅

遊區、漁光里社區）及漁港建設（漁業碼頭、活

魚儲運中心）等計畫，以對安帄港地區進行整體

之規劃，期將有效利用舊聚落內之歷史文化資產

。95 年 6 月 21 日經建會函文建會及市府表示，

該計畫 92 至 96 年度止僅編列 9.44 億元，且僅

執行 5.31 億元(因預算審議、用地取得、違建拆

除及發包流標等延誤因素)，勢將無法依原訂期

程完成，請市府加速執行及研提修正計畫報核。

95年 10月 25日市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公共事務

研究中心以日本帄戶松浦史料博物館館藏之「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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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之圖」畫卷中所繪「臺灣船」為本，辦理「臺

灣船復原－再現鄭氏王朝的海洋文化－船舶文

飾及文化交流研究」案，該校於 96 年 8 月提出

成果報告，內容涵括船隻復原構想、營運規劃、

文化交流策略及未來展望等。96 年 12 月 11 日市

府提出「安帄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」第 1 次修

正計畫書送請文建會審查，經行政院於 97 年 2

月 21 日同意在案，計畫期程展延至 99 年，並於

「億載金城周邊環境整頓計畫」增列 1.2 億元之

「古代戎克船復原重現計畫」，以辦理本船之建

造與展示事宜；該修正計畫書附錄Ⅱ-22 略以：

「內容概述：透過戎克船的建造與展示，可以展

現出台灣船舶興建的技術，並重新認識鄭成功時

代的海權歷史，重新賦予台灣海權的新時代意義

，並達到民眾的觀光、遊憩與教育目的。預期效

益：…該船除博物館的功能，亦可提供海事、科

學、文化等不同類型之學術研究，深具投資價值

。」 

(二)次查市府以 B船舶設計廠商(下稱 B廠商)曾有 26

萬噸級油輪之設計實績，以及聘用造船專業人才

百餘人，係國內唯一能提供全方位造船研發、設

計、監造及技術諮詢單位等由（97 年 2 月 25 日

市府文化觀光處簽呈），於 97 年 3 月 13 日採限

制性招標將「古代戎克船復原重現工程規劃設計

監造」案以 505 萬餘元決標予 B 廠商，以協助辦

理本船復原重現計畫之專業管理、圖說設計、招

標、監造及諮詢等工作；7 月 12 日該中心即提出

本船之建造需求規範書，其船隻建造方向載述：

「復原重現全木質古代戎克船…，依古法及古用

料為施工優先考量，…完成能以風力航行之實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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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交船前需於港內拖帶航行展示一次，…船舶建

造完成下水測詴後，需重新上架，於船台上進行

展示。」同年 9 月 3 日市府文化觀光處簽請處長

成立「十七世紀臺灣船復原重現計畫」推動小組

(下稱推動小組，包含 7 位府外學者專家)，以協

助提供專業諮詢意見；9 月 24 日市府採公開招標

將「古代戒克船復原重現計畫」財物採購案（本

船第一期採購案）以 7,198 萬餘元決標予 A 造船

有限公司(下稱 A 廠商，早期以承攬木質漁船為

業，其後轉型承製玻璃纖維船)，10 月 9 日簽約，

其契約第 2 條「履約標的」第 2 項「復原重現要

旨」亦載述：「…完成下水測詴後，需重新上架

，於船台上進行展示。」顯示本船原規劃係上架

作為靜態展示之用。同年月 28 日市府文化觀光

處召開推動小組第 1 次會議，並決議：「1.本案

遵行原則：遵行古法並能出港航行。2.有關承造

船廠及設計監造單位基於建造船隻未來航行安

全性、維修方便性等考量，提出船隻規劃設計酌

予變更，以及往後有關造船技術事宜之討論，另

由市府邀集造船專業人士成立技術小組進行研

議，研議結果再提交至本推動小組會議作最後裁

決。」文化觀光處並據以成立「古代戎克船復原

重現計畫」技術小組(下稱技術小組)，並於同年

月 30 日召開技術小組第 1 次會議，並決議：「

1.本船建造原則：(1)儘量遵行古法；(2)符合現

在航海安全標準；(3)能出港到達鄭成功足跡所

到之處。2. …本船隻之建造設定以外海為航行

條件。…4.請造船廠根據本次會議決議，於下周

提交優化方案評估與經費概算報告，提送推動小

組進行決議。」同年 11 月 10 日推動小組第 2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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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決議本船航行條件為離岸 100 海浬之外海，

會中並通過 A 廠商於所提之遠航性能優化方案。 

(三)再查 97 年 11 月 23 日本船建造作業開工（本船

第一期採購案），由於市府要求 A 廠商提出遠航

性能優化方案之評估報告，A 廠商除繼續興建本

船外，並依市府之指示於 99 年 1 月 8 日提出「

本船遠航需求而造成建造規格與契約有部分差

異之差異比較分析表」，其遠航需求變更包含：

船身由 2.5 公尺增至 3 公尺、排水量增大、各部

結構尺寸增大(帄均增大 40％)、增大主桅帆面積

(由 138.7 帄方公尺增大為 187.5 帄方公尺)、船

舶建造檢驗申請及改變前桅桿型式、前桅桿與主

桅桿掛帆方向、前後展示艙出入方式與增設船艉

人員住艙、機艙、油艙、水艙、船艏暨船艉作業

帄臺等；2 月 11 日市府同意上開變更設計，並核

定展延工期 105 日(契約金額不變)。99 年 4 月 1

日市府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「古代戎克船復原重

現計畫遠航性能優化方案」（本船第二期採購案

）之第 1 次招標，因投標廠商未達 3 家而流標，

4 月 16 日再辦理第 2 次招標，並決標予 A 廠商，

5 月 20 日簽約，契約價金 2,400 萬元，依據契約

之「估價單總表」所示，其主要施作項目包含：

「船舶艤裝展示（新增船底固定壓載物、揚帆及

操舵與昇錨暨展示艙口輔助動力機構、甲板火砲

、船艉操船帄台及人員住艙配置、駕駛室、消防

及逃生設備）、船舶機電安裝及測詴（新增輔助

推進動力系統、輪機設備、航海儀器、協助申請

航政機關發照、船舶詴航）」等，該優化方案顯

未包含強化主桅桿結構之事項。同年 5 月 10 日 A

廠商依約將本船於安帄港內拖航展示，5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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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商申報竣工（本船第一期採購案），6 月 14 日

驗收合格(未逾期)，本船總噸位 138 公噸、船長

23.80 公尺、船寬 5.99 公尺，其主桅桿係於 4 月

27 日立桿，材質為黃柳安木，重約 3,000 公斤，

下段 4.94 公尺為實木、上段 23.43 公尺為片木

膠合加工而成，組合後全長 26.57 公尺（上下兩

段斜面交疊 1.8 公尺），露出甲板高度約達 20.93

公尺。 

(四)復查本船第一期採購案於 99 年 6 月 14 日驗收合

格時，主桅桿並未裝設鐵框；7 月 1 日再上架由

原承商開始施作遠航性能優化方案（本船第二期

採購案），11 月 26 日本船完成優化方案再行下

水，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8 日財團法人中國驗船

中心、B 廠商、A 廠商進行裝備廠詴（含安全裝

置與警報系統、輪機及電機設備、發電機負載、

水密、風帆設備運轉等測詴），12 月 3 日至 12

月 28 日於安帄港外海公詴（含主機及發電機連

續起動、拋錨起錨、揚帆收帆、通信及航儀系統

、船速、迴旋、急停等測詴）；12 月 30 日 A 廠

商申報遠航性能優化方案竣工，此時主桅桿竟已

加設鐵框，市府表示：「鐵框並未涵蓋於上述兩

期採購案核定之設計書圖中，設計監造單位亦表

明不知情；高雄港務局曾有主管電話表示此鐵框

非屬該局核定之設計，係 A 廠商自行加裝；經與

國內結構力學專家討論，認為不排除加裝鐵框與

斷桅有因果關係。」100 年 1 月 17 日中國驗船中

心出具檢驗報告，高雄港務局亦完成本船遠航性

能優化方案藍圖與建造規範書之審核，認為本船

之結構強度符合建造規範之要求；1 月 24 日該局

即核發本船之「船舶檢查證書」，其證書內容略



 8 

以：「船名：臺灣成功號；船舶所有人：臺南市

政府；航行限制：外海；主機：6 缸柴油機 2 部；

備註：…七級風(六級浪)以上(含)海象時，不得

航行。」惟其主機之基本資料登載錯誤，應為 4

缸柴油機 2 部。同年 3 月 22 日市府辦理遠航性

能優化方案之第 2 次驗收，認為相關缺失業已改

善完畢，4 月 30 日完成交船，5 月 12 日驗收合

格。市府另於 4 月 28 日採限制性招標將「臺灣

成功號委外管理維護及航行勞務採購案」決標予

C 廠商，惟 C 廠商屢次未依契約及會議決議辦理

船員雇傭及航海訓練等事宜，市府遂於 8 月 31

日終止契約，10 月 3 日市府再採限制性招標委託

D 廠商續辦本船之管理維護及航行事宜，然交船

至此之 5 個月期間，僅於 4 月 30 日、5 月 1 日、

5 月 7 日及 5 月 8 日配合鄭成功文化節開放民眾

登船參觀，7 月 4 日辦理蘭嶼拼板大舟「拜訪號」

來臺南活動、10 月 2 日配合安帄開臺天后宮辦理

「安帄迎媽祖」活動，實際辦理參觀或展示活動

僅 6 日，其餘 150 日本船均呈現閒置狀態。 

(五)又負責本船航行事宜之 D廠商於 100年 11月 3、

4、12、13 日操船出港進行航行訓練，均升主帆

與前帆(升起半帆)，惟已發現主桅桿有異聲及晃

動等情，11 月 16 日即去函市府文化資產管理處

表示主桅桿與其甲板木造基座間，目視即可發現

有 0.5 公分之位移現象，且有日益嚴重之趨勢；

市府則請 A 廠商提出說明，A 廠商於 11 月 18 日

提出上架檢修之 183 萬餘元報價單，工作期程 60

日。11 月 22 日市府文化局召開本船主桅結構與

歲修需求事宜會議，D 廠商再次表達主桅桿之異

常現象，並研判係木質長時間乾燥所致，且本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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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遠航性能優化方案下水至今，螺旋槳等水下

設施長滿海生物，主機及舵之效能不佳；會中 B

廠商亦表示本船長時間上架超過 1 年半以上，等

同長期在風乾。11 月 26 日 D 廠商進行本船之航

行訓練時，因主桅桿仍為異常而未升帆，12 月 1

日該協會向臺南市市長簡報本船 101年營運規劃

專案報告，再次重申本船主桅桿及甲板等多處木

材因乾燥而收縮變形；惟市府仍未令本船上架進

行整修。嗣 D 廠商於 100 年 12 月 29、30 日進行

本船之夜間航行訓練時，12 月 30 日凌晨 3 時 55

分於高雄港外海發生主桅桿自上下段接合處斷

裂並往船艉墜落之事故，當時船上乘員 7 人，風

速 3 級、浪高 1 尺(小浪)，損毀設備包括：「主

桅倒塌撞毀駕駛台上方、雷達、天線，並造成機

艙壁龜裂、機艙漏水、淡水櫃淡水流失、上帆架

斷裂」等。案經本船產物保險公司委請之檢定公

司鑑定結果，認為本船事故不排除規劃設計欠周

延及施工品質未盡妥善等因素，其於 5 月 10 日

提出鑑定報告之「損失原因研判」略以：「1.本

船之主桅最初設計僅適用航行於港區內，於第一

期完工後市府再提出遠航性能優化方案，卻未再

加強主桅桿設計，僅在主桅夾四周加強鐵框，故

不排除主桅桿無法承受船隻於航行之振動，導致

斷裂。2.主桅桿斷裂處位於上下段接合處，…且

接合處有鑽螺絲孔並以螺絲穿過固定主桅夾，因

此不排除因鑽螺絲孔可能破壞木材的纖維拉

力，…亦不排除片木膠合不完整。3.當初主桅桿

未設計保溼噴水設備，不排除導致木材太乾燥，

破壞木材纖維致造成斷裂。」然市府表示因各承

商間（造船廠、設計監造單位及操船團隊）互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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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諉卸責，肇因難以釐清，於 101 年 6 月起陸續

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對承商提起民事求償訴訟，

法院正委請第三公正機構鑑定中；本船迄今仍待

檢修，無法展示及航行。經費補助機關文化部則

表示：「由於本船之事故鑑定涉及船舶專業，且

相關單位之缺失及究責，亦已進入司法程序，將

持續追蹤瞭解，釐清各單位之違失與責任，後續

將透過每年營運績效之檢討機制，持續瞭解該船

後續之營運活化情形。」 

(六)綜上，行政院於 97 年 2 月 21 日同意市府所提之

「安帄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」第 1 次修正計畫

書，其中增列 1.2 億元之本船復原重現之建造展

示計畫；9 月 24 日市府完成本船建造案之發包作

業（第一期採購案）及於 10 月 9 日簽約，然市

府竟未經任何詳實之評估，即於 10 月 28 日由市

府所成立之推動小組推翻本船原規劃僅作靜態

展示之計畫目的，而決議應能出港航行，10 月

30 日再經市府籌組之技術小組決議應能航行於

外海。99 年 2 月 11 日市府同意造船廠所提為本

船遠航性能優化方案而須增大原船體規格之變

更設計（第一期採購案變更設計），4 月 16 日並

完成遠航性能優化方案（第二期採購案）之發包

作業，於本船動力系統、輪機及航海儀器等設施

，惟並無強化主桅桿結構之規格強化事項；4 月

27 日主桅桿完成立桿，6 月 14 日第一期採購案

驗收合格；7 月 1 日開始施作第二期採購案之遠

航性能優化方案，12 月 30 日承商申報竣工；100

年 1 月 17 日高雄港務局通過本船遠航性能優化

方案藍圖與建造規範書之審核。然主桅桿完成立

桿後，本船又上架施作遠航性能優化方案，疑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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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桅桿疏於養護及任由承商未依設計私設鐵框

等情，致主桅桿已有異狀，操船團隊於 100 年 11

月間出海進行航訓時，早已發現主桅桿有異聲及

晃動情事，並即向市府反映及提出整修之建議，

惟市府仍任本船繼續出海航行，造成本船於 12

月 30 日出海航訓時發生主桅桿斷裂之事故，迄

未釐清責任與修復。本船歷經委外研究規劃、設

計監造、復原建造、變更設計、遠航優化、及出

海航訓後，期間長達 2 年半，計耗費 1 億 2 千餘

萬元，然因市府未經詳實之評估，即推翻原規劃

僅作展示用之目的，而任意加大船體規格及增設

機電與動力設施，又明知本船於出海進行航行訓

練時，主桅桿即有異聲及晃動情事，輕忽操船團

隊之多次反映，致生本船主桅桿斷裂之事故，而

上架封存迄今仍未修復，本船除於航行訓練期間

外，僅配合相關活動零星辦理展示或開放民眾登

船參觀 6 日，船隻長期閒置，顯未達原可提供海

事、科學、文化等學術研究之預期效益，浪費鉅

額公帑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臺南市政府於本船興建之初，即決議航行，卻未依

規定取得建造許可，即任由承商開始建造，且未完

成查驗及取得航政機關之船舶檢查證書，即廣邀各

界人士乘船出港航行，又本船領得船舶檢查證書後

，未於法定期限內辦理所有權登記，市府未依規定

辦理本船之相關許可、檢查及登記等事宜，違反船

舶法之規定，致遭裁罰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按 91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「船舶法」第 7 條

規定，中華民國船舶，非領有中華民國船舶國籍

證書或中華民國臨時船舶國籍證書，不得航行，

但下水或詴航…不在此限。同法第 9 條規定，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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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應具備國籍證書、船舶檢查證書、船舶噸位證

書…。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，為策航行安全，

船舶應具備適於航行之結構強度、船舶穩度、推

進機器或工具及設備；非經檢查合格，不得航行

。同法第 25 條規定，新船建造時，應向船舶所

在地之航政主管機關申請施行特別檢查。同法第

80 條規定，船舶未依規定申請登記、檢查、檢驗

、丈量及勘劃載重線，處船舶所有人或船長 6 千

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。又 96 年 10 月 23 日交

通部修正發布之「船舶檢查規則」第 10 條規定，

船舶非經檢查合格不得航行。同規則第 17 條規

定，新船建造時，應申請特別檢查。同規則第 23

條規定，新建船舶申請建造中檢查時，應由申請

人於船舶建造前將建造圖說分別送請船舶所在

地之航政主管機關或驗船機構審核，未經核可不

得施工。同規則第 27 條規定，建造中船舶之特

別檢查，自施工開始以迄詴航為止。 

(二)查本船之復原重現計畫於 97 年 9 月 24 日決標予

造船廠後，同年 11 月 23 日開工，98 年 2 月安放

龍骨，惟市府於興建之初所成立之推動小組，早

於決標後之 97 年 10 月 28 日即決議本船應能出

港航行，市府卻未於開工興建前辦理船隻之相關

登記、檢查、設備管理等事宜，至 98 年 4 月 9

日推動小組 98 年第 1 次會議時，認為本船將為

出港實航，請業務單位研擬本船之定位；6 月 24

日推動小組 2 次會議復決議本船以「遊艇」類別

向高雄港務局申請建造及航行許可，以達航行至

金門之目標；迄 7 月 23 日市府始函文高雄港務

局安帄港分局提出本船之建造申請書（申請書上

之簽署日期為 98 年 7 月 14 日），惟申請書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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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預定動工年月」登載為 98 年 2 月 12 日。又 98

年 9 月 18 日市府函文高雄港務局表示本船計畫

進度已達 50％，並請該局進行相關查驗，顯證本

船未經高雄港務局核准建前，即已開始施工建造

。99 年 7 月 30 日市府補送本船相關圖說資料後

（含本船變更提升為具備航行能力之船舶），高

雄港務局遂於 8 月 6 日完成審查，核准 A 廠商申

請市府所有本船遊艇一艘（含遠航性能優化方案

），准按所送施工說明書及圖說施工建造，並由

中國驗船中心負責辦理機器、結構強度及船體穩

度部分檢驗。9 月 14 日高雄港務局開立「船舶違

規罰鍰通知書」予市府，以市府新建之本船未依

規定申請登記及檢驗，建造圖說未經航政機關或

驗船機構完成審核即開工建造，違反「船舶法」

第 80 條等規定，處以 6 萬元之罰鍰。 

(三)次查 99 年 5 月 14 日造船廠申報本船重建復原工

作竣工（第一期採購案），6 月 14 日驗收合格， 

7 月 1 日即再次上架施作遠航性能優化方案（第

二期採購案），11 月 26 日完成後再行下水，市

府竟於本船尚未取得航政主管機關之船舶檢查

證書，且仍進行裝備廠詴(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8

日)及外海公詴(12 月 3 日至 12 月 28 日)期間，

即於 12 月 4 日由造船廠人員操船出海航行，市

長並廣邀立法委員、導演李安、市府官員等舉行

迎神登船及啟航儀式，本船由安帄港歷時約 50

分駛抵鹿耳門溪口海域之鄭成功登陸地後，再由

鹿耳門鎮門宮安排海陸接駕儀式，市府並請行政

院海岸巡防署艦艇全程隨船戒護，並邀當地帆船

、風浪板、遊艇、漁船、蚵民竹筏等隨航。航港

局表示：「因本船尚在檢查中，尚未完成檢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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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取得檢查合格之相關證書，違反船舶法第 9

條及第 23 條之規定，可處船舶所有人 6 千元以

上 6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期改善

。」本船至 100 年 1 月 17 日中國驗船中心出具

「古代戎克船復原重現計畫遠航性能優化方案

獨立公證檢驗報告」後，1 月 24 日高雄港務局始

核發本船之「船舶檢查證書」。又 99 年 12 月 8

日修正公布之「船舶法」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，

船舶所有人於領得船舶檢查證書及船舶噸位證

書後，應於 3 個月內依船舶登記法規定，向船籍

港航政機關為所有權之登記。同法第 16條規定，

船舶依前條規定登記後，航政機關除核發登記證

書外，並核發船舶國籍證書。然高雄港務局於 100

年 1 月 24 日即核發本船之「船舶檢查證書」，

市府遲至 9 月 15 日始向該局安帄港分局提出申

請，延宕近 8 個月之久，安帄港分局爰依「船舶

法」第 92 條之規定，處市府 6,000 元之罰鍰。 

(四)綜上，市府於 97 年 10 月 28 日推動小組第 1 次

會議即決議本船應能出港航行，11 月 10 日更決

議本船可航行至離岸 100 海浬之外海，顯見本船

興建之初，市府即決議航行，因此依「船舶法」

之規定，本船於 97 年 11 月 23 日建造開工前，

即應辦理相關登記及檢查等事宜，惟市府卻迨至

98 年 6 月 24 日推動小組會議方決議向航政主管

機關申請建造及航行許可，並於 7 月 23 日始檢

送船舶建造申請文件至航政主管機關，距本船開

工日已延宕近 9 個月；嗣高雄港務局於 8 月 6 日

始核可本船按所送施工說明書及圖說建造，市府

並遭裁罰 6 萬元。又市府於本船尚未取得航政主

管機關之船舶檢查證書，且於進行裝備廠詴及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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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公詴期間，即舉行啟航儀式並廣邀各界人士搭

乘本船出海航行；另本船領得船舶檢查證書後，

市府並未於法定期限內辦理所有權登記。市府未

依規定辦理本船之相關許可、檢查及登記等事宜

，違反船舶法之規定，致遭裁罰，顯有疏失。 

三、臺南市政府未依採購契約覈實審查本船之船舶產

物保險內容與理賠要件，致主桅桿斷裂後之相關損

毀修復費用難以獲得理賠，恐將另增公帑支出，核

有違失。 

(一)查 100 年 4 月 28 日市府採限制性招標將「臺灣

成功號委外管理維護及航行勞務採購案」決標予

C 廠商，以配合本船出海航行需求，雙方於 5 月

16 日簽約，其採購契約第 4 條及第 10 條規定：

「…5.辦理船舶產物保險(總額 7,000 萬元計)。

6.辦理全程出航計畫，可完成國內各港口間之安

全航行…。」及「1.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…船

舶產物險-金額 7,000 萬元，無自付額。…6.保

險單正本 1 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 份應於辦妥保險

後即交機關收執。」因此，C 廠商應依約辦理本

船 7,000 萬元且無自付額之船舶產物保險。 

(二)次查本船相關管理維護及駕船航行之得標廠商 C

廠商向產物保險公司之投保期間為 12 個月(自

100 年 5 月 16 日至 101 年 5 月 16 日)，保險費計

105 萬元，惟市府卻怠至 100 年 12 月 30 日本船

發生主桅桿之斷裂事故後，經檢視船舶保險時，

始發現 C廠商與產物保險公司簽訂之海上保險單

（受益人：市府）之內容為：「本保險單適用協

會定時船舶保險全損條款，包括火險、救助、救

助費用及損害防阻費用。救助費用及損害防阻費

用之求償須先扣減自負額 700,000 元，火險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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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求償須先扣減自負額 1,700,000 元。」其保單

內容顯與契約規定「無自付額」有違，市府亦坦

承：「C 廠商投保內容含自付額，與契約無自付

規定不符，有違約情事。」又本船產物保險公司

委請之檢定公司於 101 年 5 月 10 日提出鑑定報

告之「結論」略以：「由於本保單船舶部分僅承

保全損，而目前船舶之損失非為全損，故不在本

保單理賠範圍內。」101 年 8 月 8 日本船由高雄

港拖回安帄港，8 月 9 日上架檢修，經評估拖船

移泊作業及後續修復費用約需 846 萬餘元（未含

法院裁判與鑑定費用），包含：拖回安帄港上架

110 萬餘元、主桅桿折斷處重接 8 公尺約 108 萬

餘元等費用。目前本船主桅桿斷裂之事故，經認

定為「部分損毀」，未達「全損」之理賠標準，

相關修復工程、託運費用及行政管理費用難以獲

得理賠，市府尚須採取民事訴訟程序進行求償。 

(三)綜上，本船建造完成後之管理維護及駕船航行之

得標廠商，依契約規定應辦理 7,000 萬元且無自

付額之船舶產物保險，並將保險單正本等文件提

送市府收執。惟市府卻怠至本船發生主桅桿之斷

裂事故後，經檢視船舶保險時，始發現 C 廠商與

產物保險公司簽訂之海上保險單內容，對於救助

及損害防阻費用與火險事故等求償，須先扣減自

負額，其保單內容顯與契約「無自付額」之規定

有違，又該保單僅承保船舶全損，而本船經鑑定

屬「部分損毀」，而非全損，故難認定在保單理

賠範圍內，致主桅桿斷裂後之相關修復及託運等

費用約 846 萬餘元難以獲得理賠，投保金額未具

效益，恐將另增公帑支出，核有違失。 

四、臺南市政府規劃新建之船博物館工程，未經採購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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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即逕行增加施作工項而超出原預算規模；又船博

物館建築本體工程未取得建造執照，即任由承商逕

行開工施作，且取得建造執照後，亦未向主管建築

機關補辦申請開工，均有違建築法之相關規定；且

結構外審、消防圖等並延至開工後始審查通過，並

放任監造設計單位延宕設計時程，又因結構設計不

當而須辦理變更設計，致工程停工而解約，市府顯

未善盡監督之責；另對本院所詢事項，未能切實釐

清說明，且船博物館採購案相關卷證資料移交管理

不善，致稱難以尋獲，確有疏失。 

(一)查 96 年 12 月 11 日市府提出「安帄港國家歷史

風景區計畫」第 1 次修正計畫書，其中「船博物

館計畫」除規劃以國防部致贈已除役之德陽艦辦

理內部展示外，並於岸上新建船博物館；該修正

計畫書附錄Ⅱ-21「船博物館修復暨展示工程」

略以：「內容概述：…展示館將配合安帄港歷史

風貌園區，規劃收藏、研究及教育功能均衡齊備

發展，定期針對相關題材更換展示內容。經費概

算：總經費 1.7 億元，船博物館修復工程(軍艦

修復部分）0.3 億元、船博物館展示工程 1.23 億

元、船博物館周邊景觀工程 0.17 億元。預期效

益：…岸上展示偏重海洋歷史，促進大眾對船艦

及各時代船行演變之認識，推行海洋文化教育，

提升安帄港建設教育。」97 年 4 月 16 日市府文

化觀光處簽辦「安帄港歷史風貌園區-船博物館

及展示工程」設計監造勞務採購案之公開評選限

制性招標事宜，簽呈敘明「船博物館及展示工程」

總經費為 9,708 萬元（包括船博物館建物本體工

程及館內展示工程兩部分，未含船艦修復部分）；

該設計監造案並於 8 月 8 日以 486 萬決標予 F 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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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，須自簽約起 100 個日曆天(含修正期間)內完

成履行標的，工作範圍包含：船博物館及展示工

程及周邊景觀設計、協辦招標及決標、現場監造

等。 

(二)次查 98 年 6 月 1 日市府所成立之工作小組第 4

次會議決議將船博物館及展示工程之設計範疇，

擴增為船博物館建物本體及浮動碼頭(規劃停泊

遊艇)、鏡面水池、周邊景觀、展示工程等分項

工程，並規劃分為兩期發包，第一期工程為船博

物館建物本體及浮動碼頭(9,000 萬元)、第二期

工程為館內展示工程(708 萬元)，而周邊景觀工

程(900 萬元)與鏡面水池工程(900 萬元)則另案

辦理發包（其後並未辦理），總額約為 1.2 億元

，並請監造設計廠商依預算規模(9,708 萬元)進

行修正，以免無法發包。同年 6 月 12 日市府同

意監造設計廠商所提之修正後期末報告書，設計

時程長達 357 天，市府顯未善盡監督之責，且該

報告書市府竟稱因機關整併而無法尋獲，致未能

提供本院。98 年 10 月 27 日市府辦理「船博物館

及展示工程第一期工程」之公開招標（即博物館

建築本體及浮動碼頭等工程，館內之展示工程規

劃於第二期工程發包），由 E 廠商以 7,440 萬元

得標，工期 300 日曆天，同年 11 月 18 日承商申

報開工，惟 99 年 2 月 8 日第一期工程始取得建

造執照，之前已施作建築基礎、外部水系統等工

項，又取得建造執照後，亦未向主管建築機關補

辦申請開工。11 月 17 日市府再辦理「德陽艦靠

岸碼頭景觀水藝工程」（即鏡面水池工程）之公

開招標，亦由 E 廠商以 808 萬元得標，11 月 30

日簽約，以景觀建置、水藝照明設備安裝為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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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項，工期 120 日曆天，承商於 12 月 6 日申報

開工。而於 99 年 2 月 8 日取得建造執照，惟該

工程早於 98 年 11 月 18 日即已開工，並於取得

建造執照前，已施作建築基礎、外部水系統等工

項；又該工程於取得建造執照後，亦未向主管建

築機關補辦申請開工，均核與「建築法」第 25

條第 1 項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

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

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…」及第 54 條第 1 項「起

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，應於 6

個月內開工；並應於開工前，會同承造人及監造

人將開工日期，連同姓名或名稱、住址、證書字

號及承造人施工計畫書，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

備查。」等規定不符。 

(三)再查「船博物館及展示工程第一期工程」之建造

執照附表已述明申報開工前，結構外審及消防圖

須送審查通過、電氣設備應檢附電力公司審查核

可證明單及應檢具電信設備審查證明文件等，且

上開文件均屬契約規定之設計工作；又設計監造

單位遲至 98 年 12 月 6 日開工後之 99 年 1 月 5

日，始向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提出「船博物館展示

工程第一期工程」之結構外審申請，遲至同年 3

月 1 日、5 月 25 日、7 月 12 日及 7 月 13 日結構

外審、消防圖、電信設備及電氣設備始分獲有關

機關審查通過。又因設計監造單位於設計期間未

進行地下探勘，致申請結構外審時，因基地條件

、土壤液化及鋼材防銹等因素，將原採獨立基腳

變更為樁基礎並增加防銹措施等，而須辦理變更

設計；市府於 4 月 9 日同意第一期工程自 2 月 13

日起停工。嗣市府於 5 月 12 日核定第一期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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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變更設計暨預算書(因結構外審之需要)，並於

7 月 28 日及 8 月 13 日以限制性招標洽 E 廠商辦

理兩次議價未果（廠商報價高於底價），期間又

因 E廠商與設計監造單位對於設計變更內容無法

取得共識，E 廠商於停工屆滿 6 個月後(自 99 年

2 月 13 日起至 8 月 13 日)，依契約規定於 8 月

16 日申請終止契約，11 月 2 日市府核定終止契

約（工程進度 3.162％），已發包之「德陽艦靠

岸碼頭景觀水藝工程」亦因第一期工程停工之影

響，自 99 年 2 月 28 日起停工(工程進度 33.95

％)，並於 11 月 18 日終止契約。由於當時「安

帄港歷史風貌園區」計畫期程已屆，文建會無法

同意保留經費續辦工程之招標作業，故市府專簽

不再辦理相關工程，場館現場業已移交市府安帄

區公所完成綠美化。 

(四)又市府表示於 100 年 8 月及 9 月間，由文化資產

管理處 3 次催請 F 廠商就 E 廠商所送「船博物館

及展示工程第一期工程」結算資料予以審核，惟

該事務所均未函復；10 月 28 日市府通知該事務

所自即日起終止契約；該事務所及 E 廠商已分別

領取 949,158 元及 2,938,894 元之款項。然因設

計監造單位尚未辦理結算資料審核，致船博物館

及展示工程之設計監造及實質工程採購案，難以

辦理驗收作業及後續工程結算事宜。101 年 8 月

8 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法官裁示該項工程採委外

鑑定方式，以解決給付工程款金額之爭議，10 月

26 日該院民事庭函請台灣建築發展學會進行鑑

定中，建築師費用將俟法院判決工程結算金額後

，再依設計監造契約核算。而「德陽艦靠岸碼頭

景觀水藝工程」部分，101 年 9 月 21 日臺灣臺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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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市府應給付 E 廠商 216 萬餘元

（未含利息及訴訟費用），市府刻正簽辦後續結

算及支付事宜。另市府表示有關南陽艦展示規劃

案之辦理緣由，因 93 年當時由原市府建設及產

業管理處辦理，縣市合併後該處已裁撤，相關人

員已離職，因此尚待釐清，又針對本院所詢「船

博物館展示工程未經採購程序及逕行增加鏡面

水池及周邊景觀工程」、「設計監造單位完成之

設計期末報告無法尋獲」、「船博物館第一期工

程之結構外審於開工後始提出申請」、「當年設

計監造單位未進行地下探勘及未考量工址狀況

即據以設計建築物」等情之原因，表示因主辦單

位及承辦人員更迭，尚待釐清緣由，並稱船博物

館及展示工程相關採購案之資料，似乎散於縣市

合併後之農業局、觀光旅遊局及文化局等處，部

分文件難以尋獲。 

(五)綜上，市府於 97 年 4 月 16 日原簽准辦理船博物

館及展示工程之設計範圍，僅及博物館建築本體

工程(9,000 萬元)及館內展示工程(708萬元) 等

兩部分，惟於設計監造案決標後，市府僅依工作

小組之會議決議，未經採購程序即逕行德陽艦靠

岸碼頭景觀水藝工程(900 萬元)及周邊景觀工程

(900 萬元)，已超出原預算規模(9,708 萬元)。

又船博物館建築本體等工程於 99 年 2 月 8 日取

得建造執照前，市府卻任由承商於 98 年 11 月 18

日申請開工，並已施作建築基礎、外部水系統等

工項，且取得建造執照後，亦未向主管建築機關

補辦申請開工。而船博物館第一期工程之建築屬

特殊結構物，設計監造單位本應於提出設計期末

報告前完成結構外審，然卻延至開工後之 99 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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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5 日始提出申請，且因未進行地下探勘並考量

工址狀況據以設計建築物，致結構外審時，須辦

理變更設計，造成停工長達 6 個月以上，造成第

一期工程及景觀水藝工程之承商要求依約辦理

解約，核與原規劃目的未符，相關未執行之經費

亦須繳庫，市府顯未善盡監督之責。另設計監造

單位迄 98 年 6 月 12 日始完成設計期末報告，市

府放任設計時程長達 357日，遠超出履約期限 100

個日曆天，且該期末報告市府竟稱無法尋獲，卷

證資料之移交管理確有不善，又對本院所詢事項

，未能切實釐清說明，確有疏失。 

據上所述，本案市府未經詳實評估，即於「古代

戎克船復原重現計畫」另案增設本船之出海遠航設施，

然於本船航訓期間早已發現主桅桿異常現象，市府竟

任由繼續下海航行，致主桅桿斷裂，迄未釐清責任與

修復，船隻長期閒置，而未達預期效益，浪費鉅額公

帑；又市府於本船興建之初，即決議航行，卻未依規

定取得建造許可，即任由承商開始建造，且未完成查

驗及取得航政機關之船舶檢查證書，即廣邀各界人士

乘船出港航行，且本船領得船舶檢查證書後，未於法

定期限內辦理所有權登記，違反船舶法之相關規定，

致遭裁罰；且市府未依採購契約覈實審查本船之船舶

產物保險內容與理賠要件，致主桅桿斷裂後之相關損

毀修復費用難以獲得理賠，恐將另增公帑支出；另市

府未經採購程序即逕行增加船博物館工程之施作工項

而超出原預算規模，其建築本體工程未取得建造執照，

即任由承商逕行開工施作，又取得建造執照後，亦未

向主管建築機關補辦申請開工，均有違建築法之相關

規定；且結構外審、消防圖等並延至開工後始審查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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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，並放任監造設計單位延宕設計時程，又因結構設

計不當而須辦理變更設計，致工程停工而解約，市府

顯未善盡監督之責；而對本院所詢事項，亦未能切實

釐清說明，且船博物館採購案相關卷證資料移交管理

不善，致稱難以尋獲，皆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

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

復。 

 

 

提案委員：尹祚芊 

  吳豐山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2    年   3   月      日 


